旺苍县2025年中央财政农业社会化服务

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2025年中央财政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N〔2025〕—1751号）精神，为实施好2025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着力提升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水平，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情况
旺苍县辖23个乡镇、220个村、9个涉农社区、1564个村民小组，农业人口31.7万人，幅员面积2987平方公里；全县耕地面积共71.57万亩，其中承包地面积66.27万亩，农户数9.45万，户均承包面积7.01亩，2024实现粮食播种面积67.45万亩、产量24.21万吨。我县纳入农业社会化服务名录库系统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有146家，通过农业社会化服务逐步解决农村土地“无人种、无力种、不愿种”等问题。
二、目标任务
2025年项目财政补助资金136万元，计划完成折算后服务面积1.17万亩。通过项目实施，保障粮油等重要农产品生产，围绕水稻、小麦、油菜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优先支持生产薄弱环节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促进粮油生产扩面增量、农业增产增效；培育服务市场，提升生产托管对小农户的覆盖率，加快转变农业经营方式；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意愿，把小农户作为项目服务的主要对象，服务小农户的资金或服务面积占比不得低于60%。
三、项目实施内容
（一）主导产业和关键环节
严格按照“综合托管系数”核算各环节的服务面积，确保项目任务面积保质保量完成，耕、种（含育秧）、防、收（含烘干）”的系数分别是0.35、0.26、0.13、0.26，结合耕地资源条件、粮油产业基础、交通条件、农田水利基础条件，拟在全县具备粮油生产基础和开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乡镇实施项目，具体乡镇任务规划见附件3。
规划实施总面积4.775万亩，社会化服务折合面积为1.17325万亩，项目安排财政补助资金136万元，其中：

1．规划实施水稻机收面积0.95万亩，折合面积为0.247万亩，申请财政补助资金33.25万元；水稻病虫害防治面积0.95万亩，折合面积0.1235万亩，申请财政补助资金7.6万元。
2．规划实施油菜机耕面积0.99万亩，折合面积为0.3465万亩，申请财政补助资金44.55万元；油菜病虫害防治面积0.96万亩，折合面积0.1248万亩，申请财政补助资金7.68万元。
3．规划实施小麦机耕面积0.96万亩，折合面积为0.336万亩，申请财政补助资金43.2万元；水稻病虫害防治面积0.925万亩，折合面积0.12025万亩，申请财政补助资金7.4万元。
（二）补助对象及方式

1．项目补助标准及收费标准。根据2023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价格摸底调查结果，确定收费价格的综合均价，作为项目投资概算、补助标准等核算的基本依据，按照上级文件补助标准123.64元/亩，测算出2025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收费标准及补助标准（附件1）。原则上财政补助占服务价格的比例不超过40%，单季作物亩均补助总量不超过130元。

2．明确项目补助方式。面向小农户开展的服务，资金补助给服务主体，服务主体按一定比例降低服务费用，引导小农户接受服务，坚持让小农户最终受益。面向规模经营主体开展的服务，资金可补助给服务主体也可以补助给接受服务的主体，对接受服务的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生产企业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的补助总金额不得高于20万元。
3．项目调整。本方案中各类作物的补助环节和任务量为预估值，在项目实施中，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补助作物、补助环节和任务量。
（三）制定标准

1．主体遴选标准。选择承担单环节服务主体原则上不少于3个，鼓励服务主体跨区域开展服务。优先支持承担大面积单产提升任务、安装农机监测终端的服务主体承担项目。建立健全服务主体“黑名单”制度，对弄虚作假、骗补套补、转包分包、质量不达标、投诉多的服务主体，一律清理出库，纳入“黑名单”，连续5年内不得承担财政资金支持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切实防范虚假作业等骗补套补行为发生。
服务主体遴选需要符合以下条件：一是具有农业社会化服务实践经验，原则上从事社会化服务2年以上；二是拥有与其服务业务范围、服务能力相匹配的专业农业机械设备、技术人员以及其他基础条件；三是在农民群众中享有良好的信誉，所提供的服务在质量和价格方面受到服务对象的普遍认可；四是自觉接受农业社会化服务行业管理部门的监管；五是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分别纳入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农民合作社名录库和全国家庭农场“一码通”服务系统。

2．服务和验收标准。强化服务合同监管，推广使用示范文本，明确服务关键内容，严格按服务合同开展服务，规范服务行为，维护服务双方利益。服务主体做好服务作业记录，包括服务对象及电话、服务内容、服务面积、服务地块位置、服务现场图片等资料，并逐级签字把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挥居间服务功能，将小农户的分散需求集中起来，协助服务主体与小农户统一签订服务合同。积极探索将北斗辅助驾驶系统或作业监测终端的监测数据作为作业补助面积核定、相关补贴资金发放等工作的重要参考依据。原则上抽查复核面积不低于任务面积的10%。
四、项目实施流程
根据粮油作物生长规律以及2025年社会化服务项目进度安排，项目实施时间为2025年8月至2025年12月。具体时间进度安排如下：
（一）项目准备阶段。2025年7月。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制定具体实施计划，公开公示后，组织项目实施。
（二）项目实施阶段。2025年8月—2025年12月。县农业农村局按照项目实施主体遴选条件，发布公告、组织申报、组织评审、确定实施单位，项目实施主体名单确定以后通过旺苍县人民政府网站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期结束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指导服务主体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合同，组织项目实施。村农业社会化服务协办员及时留存相关作业影像资料，监督服务主体填写《旺苍县2025年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业日志》，并签字确认。
（三）项目验收阶段。服务主体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需保留相关影像资料，填写服务日志，详细记载服务环节、作业面积、服务标准。项目核验流程为：
1．服务主体及时核实作业质量和服务面积，计算汇总服务环节和作业面积；
2．服务主体对服务对象、服务环节和作业面积进行公示，时间不少于5日；

3．乡镇组织开展项目验收（可多个服务环节结束后一起开展），出具验收报告并提交县农业农村局申请复核；
4．县农业农村局收到复核申请后，按不少于作业面积10%比例或服务对象数不低于服务对象总数的10%进行抽查复核，抽查验收形成复核结果；
5．由服务主体和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签字盖章确认，填写《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补贴资金核算表》。
（四）资金拨付阶段。验收结束后，及时汇总有关资料，由乡镇组织服务主体报账，按程序申报补助资金。县级部门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全部环节补助资金兑付给服务主体。
（五）绩效评价阶段。项目实施完成后，收集整理在组织项目实施过程中形成的相应证明材料，开展自评打分和绩效自查自评，主要对项目实施方案、组织实施、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等方面进行评价，并形成年度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五、项目实施管理
（一）明确工作责任。由于本项目涉及作物种类多、服务环节多、技术含量高、实施业主单位多、季节性强、服务过程考核时间长、监管难度大，县农业农村局成立项目实施领导小组，责任落实到各股室。

（二）严格补助标准。原则上财政补助占服务价格的比例不超过40%，单季作物亩均补助总量不超过130元。重在引导培育市场，确保农业社会化服务长期健康发展，补助标准不能影响服务价格的形成，不能干扰农业服务市场正常运行。安排服务小农户的补助资金或面积，占比应不低于60%。

六、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充分认识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性、紧迫性，切实将其作为保障粮食安全、发展现代农业、助力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举措来抓。健全机构、充实人员、保障经费、加快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落地落实。乡镇要在宣传发动、推动跨村镇服务、合同签订监管、矛盾纠纷调处等方面履职尽责。依托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建立协管员制度，做好服务监管。
（二）强化政策支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实施好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确保实施效果。要叠加项目扶持，将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民合作社培育、村集体经济发展等项目紧密结合、一体推进。支持人才培养，把农业社会化服务相关从业人员纳入高素质农民培训范围。鼓励工商资本出城下乡从事农业社会化服务，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农村人才队伍。
（三）强化条件转变。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宜机化改造、农田基础设施升级、破碎耕地连片整治，切实改善农机作业条件。鼓励村级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引导农户依法自愿在村组内互换并地、联户经营、联耕联种等方式，为农业服务实现规模经营创造条件。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机具和适合旺苍山区作业的经济实用型小型农机、高效专用农机等，提高农机耕种防收水平。
（四）强化基础工作。要强化人才支撑，以政策规定、项目实施、经营管理、信息技术等为重点，组织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培训。要加大宣传力度，丰富宣传渠道，抓住农事关键时节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推介活动，努力营造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良好氛围。

附件：1．旺苍县2025年农业社会化服务收费标准及补助标准
2．旺苍县2025年中央财政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建设任务和资金补助规划表

3．旺苍县2025年中央财政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建设任务规划表

附件1

旺苍县2025年农业社会化服务收费标准及补助标准

单位：元/亩、元/吨
	项目    品种价格
	水稻
	玉米
	油菜
	小麦
	大豆
	备注

	
	服务
价格
	补助
标准
	服务
价格
	补助
标准
	服务
价格
	补助
标准
	服务
价格
	补助
标准
	服务
价格
	补助
标准
	

	育苗
	300
	45
	250
	45
	180
	45
	
	
	
	
	

	机耕
	250
	45
	200
	45
	200
	45
	200
	45
	200
	45
	

	机播
	200
	35
	150
	35
	20
	8
	120
	35
	150
	35
	

	病虫害防治
	20
	8
	20
	8
	20
	8
	20
	8
	20
	8
	

	机收
	250
	35
	200
	35
	200
	35
	200
	35
	200
	35
	

	烘干
	200
	35
	180
	35
	110
	35
	140
	35
	120
	35
	


附件2

旺苍县2025年中央财政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建设任务和资金补助规划表

	序号
	服务内容
	规划情况
	财政补助测算
	备注

	
	
	服务规模（亩）
	折合系数
	折合面积（亩）
	服务单价
（元/亩）
	补助标准
（元/亩）
	争取财政补助
资金（万元）
	财政补助资金占比（%）
	

	
	合计
	47750
	
	11732.5
	
	
	136.00 
	
	

	一
	水稻小计
	
	
	
	
	43
	40.85
	
	

	1
	机收
	9500
	0.26
	2470
	250
	35
	33.25
	14%
	

	2
	病虫害防治
	9500
	0.13
	1235
	20
	8
	7.6
	40%
	

	二
	油菜小计
	
	
	
	
	45
	44.55
	
	

	3
	机耕
	9900
	0.35
	3465
	200
	45
	44.55
	23%
	

	三
	小麦小计
	
	
	
	
	53
	50.6
	
	

	4
	机耕
	9600
	0.35
	3360
	200
	45
	43.2
	23%
	

	5
	病虫害防治
	9250
	0.13
	1202.5
	20
	8
	7.4
	40%
	

	
	
	
	
	
	
	
	
	
	


附件3
旺苍县2025年中央财政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建设任务规划表
面积：亩；金额：元

	序号
	乡镇
	补助金额
小计
	水稻
	油菜
	小麦
	备注

	
	
	
	机收面积
	补助标准
	补助

金额
	病虫害防治面积
	补助标准
	补助金额
	机耕面积
	补助标准
	补助

金额
	机耕面积
	补助标准
	补助

金额
	病虫害防治面积
	补助标准
	补助金额
	

	
	合计
	1360000
	9500
	
	332500
	9500
	
	76000
	9900
	
	445500
	9600
	
	432000
	9250
	
	74000
	

	1
	东河镇
	60940
	300
	35
	10500
	300
	8
	2400
	600
	45
	27000
	400
	45
	18000
	380
	8
	3040
	

	2
	普济镇
	177400
	1200
	35
	42000
	1200
	8
	9600
	1450
	45
	65250
	1150
	45
	51750
	1100
	8
	8800
	

	3
	嘉川镇
	106950
	1100
	35
	38500
	1100
	8
	8800
	550
	45
	24750
	660
	45
	29700
	650
	8
	5200
	

	4
	白水镇
	73810
	470
	35
	16450
	470
	8
	3760
	700
	45
	31500
	420
	45
	18900
	400
	8
	3200
	

	5
	木门镇
	188110
	2200
	35
	77000
	2200
	8
	17600
	1200
	45
	54000
	750
	45
	33750
	720
	8
	5760
	

	6
	三江镇
	100520
	480
	35
	16800
	480
	8
	3840
	860
	45
	38700
	780
	45
	35100
	760
	8
	6080
	

	7
	黄洋镇
	187650
	1700
	35
	59500
	1700
	8
	13600
	1250
	45
	56250
	1100
	45
	49500
	1100
	8
	8800
	

	8
	张华镇
	103100
	450
	35
	15750
	450
	8
	3600
	850
	45
	38250
	860
	45
	38700
	850
	8
	6800
	

	9
	高阳镇
	73000
	
	35
	0
	
	8
	0
	660
	45
	29700
	820
	45
	36900
	800
	8
	6400
	

	10
	大德镇
	43200
	
	35
	0
	
	8
	0
	400
	45
	18000
	480
	45
	21600
	450
	8
	3600
	

	11
	九龙镇
	93220
	400
	35
	14000
	400
	8
	3200
	660
	45
	29700
	880
	45
	39600
	840
	8
	6720
	

	12
	龙凤镇
	152100
	1200
	35
	42000
	1200
	8
	9600
	720
	45
	32400
	1300
	45
	58500
	1200
	8
	9600
	


2


